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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上市公司： 

名    称：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6号航天科技大厦 15楼 
邮    编：100037 
联 系 人：万银娟 
电    话：010－68768897  

 

收购人： 

名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1号 
电    话：010－68746561 
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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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中国卫星 指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五院 
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 

出让人、航卫总 指 北京航天卫星应用总公司 

航天科技集团 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东方红 指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本次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本次股权

划转、本次收购 

指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批复，将航卫总所持
有的中国卫星国有法人股 72,019,100 股（占总股本
的 31.67％）无偿划转至五院，五院因此持有该等股
份成为中国卫星控股股东的事项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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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股票代码：600118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6号航天科技大厦 15楼 
联 系 人：万银娟 
电    话：010－68768897 
传    真：010－68768891 
邮    编：100037 

二、本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卫星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卫星应用技

术综合信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产品开发；旅游项目投资、经营；与上

述业务相关的技术交流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经过三年的重组整合，公司已成功完成了由旅游产业向小卫星制造及卫星应

用高科技产业的全面转型。三年来，公司一直按照业务发展规划，巩固和加强小

卫星制造业务，同时加大了对卫星应用业务的投入，并加速了对传统集成业务的

调整，全面构建以卫星导航、卫星宽带运营以及相关的应用软件开发、数据增值

以及信息在线服务等卫星应用业务，各项业务均取得一定的进展。 
 
2、本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项目 2004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31日 200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29,459,957.26 846,973,012.89 622,750,145.69

净资产 321,367,630.66 317,979,631.47 303,039,102.42

主营业务收入 343,209,013.74 414,606,247.01 346,190,720.97

净利润 3,359,623.05 23,430,907.02 25,080,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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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1.05 7.37 8.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的净资产收益率（％） 
1.20 7.16 8.42

资产负债率（％） 71.55 62.46 51.34

 
3、本公司近三年年报刊登的报刊及时间 
项目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年报刊登时间 2005年4月20日 2004年3月12日 2003年4月22日 

年报刊登的报刊 上海证券报 

年报正文披露网站 www.sse.com.cn 

 

三、本公司资产、业务、人员情况 

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股本结构及相关情况 

1、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公司的发行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单位：股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141,004,800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128,908,800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2,096,000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41,004,800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86,400,000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86,400,000 

三、股份总数 227,404,800 

 

2、收购人持有、控制本公司股份的详细名称、数量、比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五院持有中国卫星总股本的9.33%股权，共计21,207,483

股，是中国卫星的第二大股东。本次收购完成后，五院将持有中国卫星93,22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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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41％），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并未发生
变化，依然为国有法人股。 

 

3、截至2005年5月31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北京航天卫星应用总公司 94,768,965 41.67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21,207,483 9.33

3 中国旅游商贸服务总公司 9,476,352 4.17

4 北京波菲特旅游礼品有限责任公司 6,912,000 3.04

5 港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184,000 2.28

6 北京万通达储运公司 3,456,000 1.52

7 贺营军 502,180 0.22 

8 陆全福 392,438 0.17 

9 张天杰 384,820 0.17 

10 浙江嘉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73,300 0.16 

 
4、被收购公司持有、控制收购人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持有、控制五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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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的关联方关系 

1、本次股权划转前，收购人五院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同时与本公司之
控股股东航卫总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2、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的任职情况 
 

姓  名 本公司职务 任职的关联单位 与收购人关联关系 在关联单位职务 

袁家军 董事长 五院 收购方 院长 

赵大鹏 董事 五院 收购方 经营发展部部长 

许世龙 董事 航天科技集团 实际控制人 财务部部长 

张欣 监事会主席 五院 收购方 总会计师 

陈兆根 监事 五院 收购方 经营发展部副部长 

除上述人员所述关联关系以外，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与

五院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的持股及交易情况 

1、截至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五
院的股份，在此前的六个月内，也没有持有及买卖五院股份的情况。 

2、截至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除以下情况外无持有中国卫星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及副总裁刘群先生和公司监事王文涛先生的配偶持有中国卫星的

股份，其中刘群先生在最近六个月内有交易中国卫星股票（2005年3月3日至3月
10日共交易22次，买出14800股，剩余11516股，刘群先生于2005年6月13日成为
公司董事），但无非法获利的情况；王文涛先生的配偶在最近六个月内无交易情

况。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与本次收购的利益冲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收购

人也无对因本次收购更换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情况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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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其他应披露的情形 

1、本公司董事没有因本次国有股权行政划转而获得或将要获得利益，以补
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的； 

2、本公司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没有取决于本次国有股权行政划转结果的
合同或者安排； 

3、本公司董事未在收购人订立的合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 
4、本公司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之间没有重要合同、安
排以及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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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本次收购属行政无偿划转。2005年4月26日，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发了天科
经〔2005〕207号《关于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调整的批复》，同意将航
卫总持有的中国卫星国有法人股72,01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7％）无偿划
转至五院。本次股权划转已获得国资委国资产权[2005]596号《关于中国天地卫
星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批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五院持有中国卫星总股本的9.33%股权，共计21,207,483股，是中国卫星的第二大
股东。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五院将持有中国卫星93,226,583股国有法人股（占
总股本的41％），为中国卫星第一大股东；航卫总持有中国卫星22,749,865股国有
法人股（占总股本的10%），成为中国卫星第二大股东。本次划转前后，股权性
质并未发生变化，依然为国有法人股。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前，本公司董事会对收购人的资信情况、

受让意图和后续计划已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 

1、收购人的情况 
五院是航天科技集团的直属全资事业单位，成立于 1968年 2月，是我国从

事各类空间系统及其空间技术应用开发研制的核心单位。从 1970 年研制并成功

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来，30 多年来，五院已研制并

成功发射了 60余个航天器，形成了 6大系列卫星产品，包括通信卫星、返回式

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科学试验卫星等各类卫星产品，成为中国空间技术

的重要研制基地。五院下设 14 个研究所和工厂。五院及其下属各研究所、工厂

已建立了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分系统研制生产、总装测试、环境试验、地面设

备及应用、服务保障系统等配套完整的研制生产体系。全院截至 2004 年底共有

职工 8400余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1700余人，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空

间技术专家。 

2、收购人收购意图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是贯彻落实航天科技集团下发的《关于加速发展民

用产业的决定》，在航天科技集团范围内进行战略性资产调整。本次股权划转完

成后，在进一步整合中国卫星现有主营业务，重塑管理架构的基础上，通过与五

院和集团公司卫星应用及其它民用产业之间的重组整合，将继续构建和强化中国

卫星的小卫星研制与卫星应用两大主业，并充分发挥其资本市场的融资平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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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现中国卫星的快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将中国卫星打造成为国际一

流的小卫星研制与卫星应用的“旗舰”企业。 

3、收购人的后续计划 

 

根据航卫总《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变动报告书》和五院《中国天

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没有继续增持中国卫星股份或处置已持有的

股份的计划。 

（2）通过本次收购成为中国卫星第一大股东后，收购人将按照有利于上市

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不受影响，不对中国卫星的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或改变，并将采取有效措施使

中国卫星主营业务发展壮大。 

（3）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暂无对中国卫星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

划。 

（4）2005 年 5 月 11 日，中国卫星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国卫星资产置换的议案，同意中国卫星将其持有的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70%的股权与五院持有的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15.21%的股权进行置

换。本次资产置换后将进一步优化中国卫星的资产结构，提升中国卫星主营业务

的业绩。本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5）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由于涉及本公司非流通股持股变动，本公司将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情况说明 

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未为控股股东航卫总及实际控制人提供任
何担保，但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航卫总存在 70 万
元其他应收款。2005年 6月 13 日，中国卫星召开的 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中国卫星资产置换的议案，同意中国卫星将其持有的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70%的股权与五院持有的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15.21%的股权进行置换。

置换完成后, 控股股东航卫总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未清偿的负债,也
不存在任何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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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一、本公司及关联方在本次国有股权行政无偿划转前 24个月内,没有订立过
对本次划转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合同。 
二、本公司与五院于 2005年 5月 11日签署了《股权置换协议》，根据该协

议，此次股权置换交易中，公司置换出的资产为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0%
的股权，置换入的资产为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15.21%的股权。该协议项下
事项已经本公司 2004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在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除此之外，本公司及关联方在本次国有股权行政无偿划转前 24 个月，没有
进行过对本次划转产生影响的资产重组或者重大资产处置、投资行为。 
三、没有第三方拟对本公司进行要约或其他方式的收购，本公司也没有对其

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的行为。 
四、本公司及关联方没有正在进行的其他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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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 

一、其他事项 

2005年 4月 26日，中国卫星召开三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及三届十六次监事会，
通过了董、监事会换届的议案。议案中，收购人五院新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包括赵

大鹏和刘群，监事候选人包括张欣和陈兆根。原董事长芮晓武、董事兼总裁王彦

广不再担任原职务。收购人与中国卫星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除上述披露的信息外， 
1、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信息。 
2、本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股东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3、本公司没有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

已进行详细审查。 
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独立董事声明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完整，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本次收购

行为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并履行了诚信义务，所做出的判断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做出的，是审慎和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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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批复文件 
3. 国资委国资产权[2005]596 号《关于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4. 《股权划转协议》 
5. 五院出具的《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6. 航卫总出具的《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变动报告书》 
7. 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1、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中国卫星住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6号航天科技大厦 15楼 
 
 
2、本报告书的披露网站：www.sse.com.cn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签署日期：2005年 7 月 5日 

 
 



独立董事对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划转 

的独立意见 

 

      作为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卫星或本公司）

独立董事，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我们对中国卫星国有股权划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1、北京航天卫星应用总公司（以下简称：航卫总）是本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9476.8965万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41.67%，

上述股权的性质属于国有法人股。 

      根据国资产权〔2005〕596号文《关于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权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委同意航卫总所持有的中国

卫星 9476.8965万股国有法人股中的 7201.91万股无偿划转给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五院”）。股权划转完成

后，航天五院共计持有中国卫星 9322.6583万股，占总股本的 41%，

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航卫总持有中国卫星 2274.9865万股，占

总股本的 10%。 

2、本次股权划转仅仅是在国有主体之间国有产权的划转，并无任

何资产重组的目的。航天五院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本公司进行重

组的计划。 

    3、本公司未为控股股东航卫总及实际控制人提供任何担保，但本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航卫总存在 70万元



其他应收款。2005年 6月 13日，中国卫星召开的 200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卫星资产置换的议案，同意中国卫星将其持有的航

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0%的股权与航天五院持有的航天东方红

卫星有限公司 15.21%的股权进行置换。置换完成后, 控股股东航卫总

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未清偿的负债,也不存在任何损害本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连续性以及公司在人员、

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其它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等问题。 

 

 

                 独立董事：黄卫平 

                                    崔利国 

                                    汤谷良 

                          2005年 7月 4日 


